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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實施幼小轉銜服務現況與問題探討 
陳欣宜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研究生 

 

一、前言 

轉銜是指個體在不同學習階段的場所中，轉換到另一個新的學習階段的場

所。幼小轉銜是指幼兒園的孩子銜接國小的過程，主要是為孩子在進入小學做好

學習的規畫，減少學習的不適。 

從學前教育到國民小學，幼兒要面臨重大改變，不管在教學方式、課程設計、

環境、生師比、上課時程或是學習目標上都有非常明顯的差異，林秀錦、田佳靈

（2016）提到對特殊幼兒來說，環境的轉換也意味著「服務斷層」。而發展遲緩

的幼兒不論是學習、表達、適應…等能力都比一般生落後，為了幫助幼兒及早適

應國小生活，轉銜服務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本文彙整有關轉銜實施的資料，來探討幼小轉銜的實施現況、問題及問題解

決的方式，期望成為現場幼兒園教師、國小教師幼小轉銜工作之參考。 

二、轉銜服務的實施現況 

轉銜服務，是早期療育成效延續的重要指標（陳麗如，2010），受到家長及

教育相關單位的重視。以下將從政府頒佈的法令規定及文獻資料，以筆者的實務

經驗來說明轉銜服務的法源依據及實施現況。 

(一)  從法令看轉銜服務之現況 

教育部（2015）在《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中提到：「為使身心

障礙學生服務需求得以銜接，各級學校及其他實施特殊教育之場所應評估學生個

別能力與轉銜需求，依本辦法規定訂定適切之生涯轉銜計畫，並協調社政、勞工

及衛生主管機關，提供學生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另在第六條也指出

入國民小學之轉銜，原安置場所或就讀學校應於安置前一個月召開轉銜會議，討

論訂定生涯轉銜計畫與依個案需求建議提供學習、生活必要之教育輔助器材及相

關支持服務，並邀請擬安置學校、家長及相關人員參加。近幾年全國各縣市教育

處開設幼小銜接的研習、說明會，在《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提到轉銜輔導

及服務，包括升學輔導、就業、心理輔導，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目。 

教育部（2010）在《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中指出

需移送安置單位資料，轉型會議及輔導會議的召開等。並因應此要點，各縣市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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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訂定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其中明列各階段轉銜工

作之內容，包括了彙整名冊、家長說明會、特教轉銜通報系統開放填寫、核對轉

銜表名單、幼兒能力評估、召開鑑定安置會議、通知家長安置結果、召開轉銜會

議、安置學校接收幼兒資料、追蹤、召開新生 IEP 會議…。 

新竹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2022）公告「各教育階段身轉銜工作期程」中列

出，幼小轉銜的工作由社會處、教育處、學前教育機構、各國民小學、鑑輔會共

同辦理，由家長、安置機構教師、學前機構教師、行政人員合作完成。從上述的

法律條文可知，召開轉銜會議可以提供孩子及家長轉銜服務的需求。轉銜服務可

以分爲轉介、專業服務、行政三個部分（林秀貞，2019）。轉介是指資料的轉移，

包括轉銜系統的資料及國小學務系統的資料，資源、策略與服務的轉銜；專業服

務包括延續早療服務、提供家長轉銜資訊、進行幼兒適應能力的訓練、家長主張

的權利；行政的部分則包括工作規劃者的角色，像是個別化教育會議的召開、相

關服務的規劃與安排等（陳麗如，2010；吳盈瑤、孫淑柔，2014；林秀貞，2019）。 

(二) 從文獻看轉銜服務之現況 

家長的參與是轉銜服務重要的一環。俗話說：「會吵的孩子有糖吃」，這句話

也適合用在轉銜服務上，筆者在現場的經驗中發現當家長詢問幼小轉銜問題的次

數越高，老師會更願意主動尋找資料來回應家長的問題；家長參與轉銜服務的主

動性越高，將獲得較深入的轉銜服務（林秀錦、王天苗，2011；林秀貞，2019）。

此外筆者在現場也觀察到當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經濟能力越好、對孩子的教育

重視程度越高，也越在意幼小轉銜的歷程，反之則較不重視幼小轉銜；吳盈瑤、

孫淑柔（2014）研究也指出居住在市區的家長比其他區域的家長重視轉銜活動，

家長教育程度越高轉銜參與度越高、家庭收入高家長轉銜認知度越高。林秀錦、

王天苗（2011）、田佳靈（2016）特別強調學前教師、小學教師及家長彼此之間的

合作和溝通，包括：主動提供家長入學相關資訊、進入幼兒園觀察兒童，與幼兒

園老師見面溝通，與家長溝通等。 

三、幼小轉銜服務遇到的問題與因應策略 

筆者的實際接觸經驗中，雖然學前教師、國小教師、行政人員都很重視幼小

轉銜的工作，但並不是每一位人員都具備轉銜服務的專業知能；以下將探討轉銜

服務所遇到的問題並提出可能的因應策略。 

(一) 幼小轉銜服務遇到的問題 

新竹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2022）公告「各教育階段身轉銜工作期程」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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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幼小轉銜的工作由社會處、教育處、學前教育機構、各國民小學共同辦理，

由家長、安置機構教師、學前機構教師、行政人員合作完成。以下將分述轉銜所

遇到的問題： 

1. 幼兒資料不完整且轉移未確實 

筆者的實務經驗中，特教通報網需要填寫的資料很多，但學習資料中限制字

數、設定好要寫的項目，為了符合系統及項目要求，現場老師無法依實際狀況填

寫；因此，部分資料的不完整，讓國小教師通常必須在幼兒真正進入國小階段就

學後，才得以重新觀察，瞭解幼兒的實際能力（高培芬，2020）。另外，現場老

師流動率高，因此特殊幼兒的轉銜資料有時會因教師調動或離職而未完整交接

（高培芬，2020）。 

2. 幼兒園教師與國小教師對於轉銜的看法不同 

學前及國小屬不同教育階段，不同教育階段之特教教師對於轉銜的看法有所

分歧。國小教師對孩子的期望過高，認為部分技能是孩子該會的，並且認為幼兒

園或家長需主動進行轉銜活動；而幼兒園教師則認為孩子發展因素無法完成某些

技能的練習，甚至某些技能是到國小才需學習的，也有幼兒園教師認為孩子畢業

後即不需再關注。雙方看法的不同可能造成跨階段轉銜的間隙，進而影響身心障

礙幼兒入國小後的適應情形（曾如意，2021）。 

3. 國小教師無充足時間了解幼兒的準備能力 

多數國小老師沒有參與幼小轉銜的經驗，蔡幸柏於 2012 年指出國小的研習

中，沒有幼小轉銜研習（高培芬，2020）。現行的幼小轉銜制度，升學當年度家長才

會確認國小，而此時幼兒園老師尚未與家長確認安置意願，幼小轉銜會議一般在

五六月召開，會議中國小老師才有機會與家長當面討論幼兒能力現況，當家長了

解幼兒園與小學所需關鍵技能間的落差，卻為時已晚；因此在孩子準備不足的情

況下就進入國小，對特殊需求程度較高的幼兒造成較大的衝擊（林秀貞，2019）。 

4. 家長的不配合，增加轉銜的困難度 

對於家庭功能較弱的孩子來說，家長往往會覺得孩子升小一只是一個歷程，

認為孩子總會適應不需要特別關注；學者陳婷潔於 2009 年指出特殊需求的孩子，

家長常因工作忙碌及時間無法配合，無法參與學校的相關會議（吳盈瑤、孫淑柔

2014）。而特教法第 20 條指出，幼兒園應主動或依申請發掘特殊教育需求之幼

兒，經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者才能提出申請；這也代表著若是家長不同意以

鑑定安置身分進入國小，老師則需在系統上進行放棄特教服務異動，特教通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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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不會再有學生的資料。這代表國小老師無法在孩子進班前獲取幼兒園老師填

寫的幼小轉銜資料，完全不了解孩子的能力及需協助的地方。家長矛盾的心結，

希望能有特別服務，但卻不希望孩子有醫療診斷上的標籤，以致鑑定資料不完整

（林秀錦、田佳靈，2016）。 

(二) 幼小轉銜服務問題的因應策略 

學者陳麗如在 2000 年指出轉銜服務是成果導向的活動（林秀貞，2019）。為

讓幼小轉銜服務能更加順利，筆者藉由以上幼小轉銜問題之分析，歸納文獻及個

人經驗，嘗試提出幼小轉銜服務建議以期改善上述實務之困難。 

1. 轉銜資料的修正及電子化與共享 

通報網的轉銜資料，建議能取消字數的限制，加上幼兒情緒、人際互動、生

活習慣、問題行為…等描述；且資料應能讓學前教師、家長、小一教師有權限共

享（高培芬，2020）。 

2. 加強行政人員、教師（幼兒園、國小）轉銜服務專業知能 

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持續辦理轉銜專業知能研習，增加行政人員、幼兒園教師、

國小普通班教師對轉銜服務的認識，具備足夠的轉銜服務觀念，才能彼此溝通獲

得正確信息，互相合作，協助幼兒順利轉銜至國小。 

3. 重視幼兒園與小學兩階段教師的互動 

幼兒園教師應瞭解進入小學後，孩子所需的基本能力及必要技能；國小教師

應瞭解孩子在學前階段的學習狀況，尤其是身心障礙的孩子其能力不足需協助的

地方。 

4. 提升家長轉銜知能及參與意願 

家長在轉銜服務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多數家長在入學前會感到憂慮。

編製幼小轉銜服務親職手冊（吳盈瑤、孫淑柔，2014），可以詳列轉銜流程、相

關的法規，明確的告知家長參與的權利、義務及其參與的重要性，家長如能化被

動爲主動，參加並和團隊建立合作，不僅可降低轉銜歷程中的困難，減緩家長壓

力，亦有助轉銜目標的達成。家長越瞭解幼小轉銜的信息，越能認知自己的角色

與權力（吳盈瑤、孫淑柔，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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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幼小轉銜之所以重要，在於關係著孩子是否能及早的適應國小生活，家長願

意正視孩子需求，現場老師們就可以給予轉銜服務，但仍有部分的家長，為了不

讓孩子被貼上俗稱的「標籤」，放棄了特殊生的身份，在特教法第 20 條明確指出，

需要經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若因家長因素，從而失去了幼小轉銜服務，是

一件非常可惜的事。轉銜服務需要強而有力的執行，家長、安置機構教師、學前

機構教師、行政資源互相配合，讓轉銜不再流於書面形式，期望我們能克服幼小

轉銜服務的問題，讓孩子能在幼兒園升小一的過程中，順利學習及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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